
宝教〔2020〕13号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关于2020年本区
高中阶段学校招收艺术特长生工作的通知
各中学：
为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体育艺术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沪府办规〔2019〕10号）要求，促进本区高中阶段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20年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收文艺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沪教委体〔2020〕14号）文件精神，现就2020年本区高中阶段学校招收艺术特长生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招生计划的编制
（一）招生学校及项目
1.经市教委、区教育局命名的艺术教育特色学校（高中阶段）可以申报招收相应特色项目的艺术特长生。
2.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分团（队）挂靠的上师大附属罗店中学、高境一中管乐团招生按市教委有关文件精神执行。
（二）招生计划
各学校的艺术特长生招生计划，经教育局审核同意，统一编制公布（见附件1）。（注：市级学生艺术团和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计划不超过学校招生总数的5%；区级艺术教育特色学校计划不超过学校招生总数的3%）
二、特长生的申报条件
在宝山区参加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申报艺术特长生。
（一）身体健康，思想品德优良。
（二）具备一定的艺术特长。在学校艺术活动中发挥骨干作用，积极参加市、区、学校学生艺术团队，积极参与各类艺术实践活动。
（三）初中阶段参加国家教育部批准组织、市教委和区教育局确认的全国艺术类展演和比赛，获个人前六名或团体一、二、三等奖；市级艺术类展演和比赛，获个人前三名或团体一、二、三等奖；本区艺术类展演和比赛，获个人第一名或团体一等奖；音乐、戏剧、舞蹈、工艺、书画、茶艺等专项技能突出。
三、特长生的申报程序
（一）申报
考生申报艺术特长生须经所在初中学校推荐，并填写《2020年宝山区初三毕业艺术特长生申报表》（附件2），推荐学校应严格审查，并将拟推荐情况在学校网站公示一周。
（二）测试
招生学校要严格按照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制定特长生招生工作方案，并报区教育局审核同意后，通过学校网站向社会公示。考生根据有关学校的特长生招生工作方案，到相应学校报名，并参加专业测试。每名考生只能参加一所招生学校的专业测试，考生所在初中不得同时向多所高中推荐同一名考生。由招生学校在规定时间内对报名考生进行专业测试。
（三）确定特长备取生
招生学校根据测试的情况，将特长备取生分为学校录取分数线下8分录取和5分录取两档。原则上，线下8分录取的特长备取生人数不得超过艺术特长生招生总数的50%。各校确定的艺术特长备取生名单报区教育局审核后，由区教育局在宝山区政府门户网站上公示一周，并同时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在“上海招考热线”网站统一公示。
四、特长生的录取
获得艺术特长备取生资格的考生，须将招生学校填报为统一招生录取1至15志愿的第一志愿为有效 ，考生成绩必须达到市统一公布普高分数线上。如果考生被之前批次录取，该志愿自然失效。
录取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和“择优录取”原则。
五、艺术特长生招生工作的组织管理
（一）规范招生工作
经批准的招生学校名单、招生计划及特长备取生名单应予以公示。未经毕业学校公示的考生，不得予以推荐；未经教育局公示的考生，招生学校不得将其作为备取生。
（二）健全监督机制
1.教育局将加强对特长生招生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招生学校的校长是特长生招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具体事宜的教师是招生工作的直接责任人。
2.对违反招生纪律的学校，将取消其特长生招生资格。对违反招生纪律规定的人员，要予以严厉查处。凡通过弄虚作假等欺骗手段报考或录取的学生，一经发现，取消其当年报考或录取资格。
六、加强特长生的后续培养和管理
招生学校应加强对特长生的培养。被录取的特长生应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积极参加培训和各项实践活动。招生学校应在招生工作完成后，将实际录取的特长生名单上报区教育局体卫艺科科，并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特长生发展情况进行跟踪管理。
 七、《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关于2013年本区普通高中招收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宝教〔2013〕32号文件废止。
附件：1.2020年宝山区高中阶段学校艺术特长生招生计划
2.2020年宝山区初三毕业艺术特长生申请表
3.2020年宝山区高中阶段学校艺术特长生招生工作日程安排
4.2020年宝山区高中阶段学校艺术特长备取生汇总表
5.《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20年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
收文艺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沪教委体〔2020〕14号）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
                                  2020年4月16日
附件1

2020年宝山区高中阶段学校艺术特长生招生计划
	序号
	学校
	类  型
	项目
	人数
	备注

	1
	罗店中学
	市学生艺术团
	管乐 弦乐
	20
	

	
	
	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美术
	
	

	2
	高境一中
	市学生艺术团
	管乐
	8
	

	
	
	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3
	吴淞中学
	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声乐 戏曲
	10
	

	4
	行知中学
	区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舞蹈 民乐 美术
	10
	

	5
	上大附中
	区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戏剧 声乐
	10
	


附件2

2020年宝山区初三毕业艺术特长生申报表
考生登记号：                       
	姓名
	
	性 别
	
	一寸照片

	出生年月
	
	毕业学校
	
	

	特长项目
	
	参加过何种
艺术团队
	
	

	报考学校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
	

	参加艺术时间活动情况、获奖情况
	

	本人已充分了解有关艺术特长生的招生政策，自愿申报艺术特长生，并承诺所提交的一切证明材料均真实有效。本人承诺，一经录取，遵守学校关于艺术特长生的各项规章制度，按照学校要求参加训练和比赛。
考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推荐学校意见：
该同学为本校应届毕业生。同意推荐。
拟推荐情况已于    月    日至    月    日在本校公示。
                                                   学 校：（盖章）
                                        日 期：

	报考学校意见：
                                                                                                     学 校：（盖章）
                                                       日 期：

	上级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盖章：
日 期：


注：报名时应交本表原件一式两份。
附件3

2020年宝山区高中阶段学校艺术特长生招生工作日程安排
 
	日 期
	内 容
	责任部门

	4月20日(周一)
	召开艺术特长生招生工作会议，下发《宝山区教育局关于2020年本区高中阶段学校招收艺术特长生工作的通知》。
	基教科、体卫艺科科、招办

	4月21日（周二）
	招生学校制定工作方案。
	各相关高中

	4月22日（周三）
	招生学校上报招生工作方案，经区教育局审核后，通过学校网站向社会公布。
	各相关高中

	4月23日（周四）
至4月30日（周四）
	各初中学校动员，完成特长生推荐工作，并在学校网站公示一周。
	各初中学校

	5月3日（周日）
	特长生到招生学校报名，各招生学校进行材料审核。
	各初中学校、各相关高中

	5月5日（周二）
（8：30—11：00）
	招生学校进行特长专业测试。
	各有关高中

	5月7日（周四）
	招生学校上报备取生名单。
	各有关高中

	5月8日（周五）
	区教育局审核。
	各有关高中、体卫艺科科

	5月12日（周二）
	备取生名单公示。
	体卫艺科科、基教科、招办


附件4

2020年宝山区高中阶段学校艺术特长备取生汇总表
                中学：
	序号
	报名号
	毕业学校
	姓名
	性别
	专业项目
	录取方式

	
	
	
	
	
	
	

	
	
	
	
	
	
	

	
	
	
	
	
	
	

	
	
	
	
	
	
	

	
	
	
	
	
	
	

	
	
	
	
	
	
	

	
	
	
	
	
	
	

	
	
	
	
	
	
	

	
	
	
	
	
	
	

	
	
	
	
	
	
	

	
	
	
	
	
	
	

	学校（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区教育局审批意见：
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注：录取方式学校录取分数线下8分或5分录取
附件5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体〔2020〕14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20年本市高中阶段
学校招收文艺特长生工作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有关委、局、控股（集团）公司：
为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体育艺术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沪府办规〔2019〕10号）要求，促进本市高中阶段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确保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收文艺特长生工作顺利进行，现就2020年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收文艺特长生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文艺特长生的推荐条件
本市应届初中毕业生当年度被评为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各分团队优秀团员，团籍档案完整、连续团龄2年以上，并须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总人数不得超过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团员总数的10%。
二、对高中阶段学校和项目的规定
（一）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各分团队挂靠学校，可招收对口项目的文艺特长生。
（二）经市教委认可为设置艺术特色项目的学校，可招收对口项目的文艺特长生。
（三）各类学校应根据被批准设置的项目招收对口项目的文艺特长生。
三、文艺特长生降分录取标准
经市教委批准招收文艺特长生的学校，招收上海市学生艺术团重点团的优秀团员，在该校录取分数线下20分内可送档录取（不含“零志愿”和“名额分配”招生）；招收一般团的优秀团员，在该校录取分数线下10分内可送档录取（不含“零志愿”和“名额分配”招生）。可推荐文艺特长生的市级学生艺术团名单及招收文艺特长生的高中阶段学校名单见附件1和附件2。
    四、文艺特长生招生录取办法
（一）各招收文艺特长生的学校须制定招生办法，并报区教育局或学校主管部门确认后，于4月17日（星期五）前通过学校网站或其他途径向社会公布。
（二）在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中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经所在团考核，被评为优秀团员的，填写《2020年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优秀团员（初三毕业生）资格审查表》（见附件3），经所在团、就读学校、区教育局及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认定，并在就读学校网站公示一周后，才能取得文艺特长生资格。具备文艺特长生资格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名单须于4月24日（星期五）前报市教委体卫艺科处，由市、区统一公示。
（三）取得文艺特长生资格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可填报招收文艺特长生的学校。招收文艺特长生的学校在对填报本校的文艺特长生进行专业测试后确定拟降分录取的文艺特长生名单，并于5月19日（星期二）前报学校所在区中招办，由区中招办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后，在“上海招考热线”网站统一公示。未被确定为拟降分录取的文艺特长生则进入中招后续的录取程序。
（四）确定为拟降分录取的文艺特长生须参加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录取时按考生成绩及文艺特长生降分录取标准由区中招办统一投档录取。
五、文艺特长生招生工作的组织管理
（一）加强上海市学生艺术团的规范管理。上海市各学生艺术团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可推荐文艺特长生的艺术团要明确推荐工作的责任人，建立健全推荐方法、艺术团团籍档案、优秀团员标准和考核推优程序等制度，并严格执行。
（二）严格规范推优操作程序。经核准可招收文艺特长生的学校以及拟降分录取的文艺特长生名单都必须公示。未经本校公示的考生，就读学校不得进行资格审查，未经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集中公示的考生，各区中招办不得降分投档，招生学校不得降分录取。
（三）健全监督机制，确保文艺特长生招生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各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文艺特长生招生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凡未经规定程序甚至通过弄虚作假等欺骗手段获取降分录取资格的考生，一经查实，取消该生录取资格和学籍，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学校对降分录取的文艺特长生应认真审核其艺术团团籍档案，了解其参与学校艺术活动、发挥艺术特长的情况。降分录取后，学校对降分录取的文艺特长生应有相应约定，以保证其参加学校对口艺术项目活动，否则退回原考分相应的学校。
六、其他要求
（一）各区教育局可依据本文件有关精神，对区域内市学生艺术团挂靠学校、市级文艺特色项目学校文艺特长生招生工作制定相应实施方案，明确招生学校、招生项目、招生人数等内容，并向社会公布。
（二）按照市、区分级管理的原则，区级艺术特色项目设置学校的文艺特长生招生工作，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按照上述有关规定和程序，制定相应方案并组织实施。区级艺术特色项目设置学校招收文艺特长生工作应在本区范围内进行。
（三）各区教育局要以对相关师生生命安全、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本市教育系统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和要求，坚持科学防控，精准施策，规范、细致、及时做好各项组织工作，确保2020年高中阶段学校文艺特长生招生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按照国家和本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以上各项时间要求如有调整，将另行通知，并以另行通知的时间为准。
联系人：蒋萍芳；联系电话：23116753；联系地址：大沽路100号3004室，邮编：200003

附件： 1.2020年可推荐文艺特长生的市级学生艺术团名单
2.2020年上海市招收文艺特长生的高中阶段学校名单
3.2020年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优秀团员（初三毕业生）
资格审查表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20年4月10日
附件 1

2020年可推荐文艺特长生的市级学生艺术团名单
1.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团​（重点团队）
2.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市三女中女子吹奏乐团（重点团队）
3.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重点团队）
4.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市北中学合唱团（重点团队）
5.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仲盛舞蹈团（重点团队）
6.上海市学生艺术团长宁区少年宫民乐团（重点团队）
7.上海市学生艺术团杨浦区少年宫民乐团（重点团队）
8.上海市学生艺术团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民乐团（重点团队）
9.上海市学生艺术团逸夫职校学生书画社（重点团队）
10.上海市学生艺术团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工艺表演团（重点团队）
11.上海市学生艺术团长宁区少宁宫工艺书画表演团（重点团队）
12.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重点团队）
13.上海市学生艺术团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合唱团（重点团队）
14.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天山中学管弦乐团（一般团队）
15.上海市学生艺术团普陀区青少年中心合唱团（一般团队）
16.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姚连生中学评弹团（一般团队）
17.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儿京剧团（一般团队）
18.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沪剧团（一般团队）
19.上海市学生艺术团罗店中学管乐团（一般团队）
20.上海市学生艺术团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民乐团（一般团队）
21.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延安初级中学昆曲团（一般团队）
22.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市二中学影视剧团（一般团队）
23.上海市学生艺术团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团（一般团队）
24.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大同中学管弦乐团（一般团队）
25.上海市学生艺术团进才实验中学管弦乐团（一般团队）
26.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管乐团（一般团队）
27.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复旦附中管乐团（一般团队）
28.上海市学生艺术团高境一中管乐团（一般团队）
29.上海市学生艺术团民办新华初级中学管乐团（一般团队）
30上海市学生艺术团格致中学弦乐团（一般团队）
31.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弦乐团（一般团队）
32.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共康中学藏族学生管乐团（一般团队）
33.上海市学生艺术团洋泾中学男声合唱团（一般团队）
34.上海市学生艺术团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民乐团（一般团队）
35.上海市学生艺术团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民乐团（一般团队）
36.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延安中学民乐团（一般团队）
37.上海市学生艺术团控江中学行进管乐团（一般团队）
附件2

2020年上海市招收文艺特长生的高中阶段
学校名单
1．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管乐、弦乐）
2．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管乐、舞蹈、民乐、昆曲）
3．上海市天山中学（管乐、弦乐、评弹）
4．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声乐、民乐）
5．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舞蹈、声乐）
6．上海市北郊中学（舞蹈）
7．上海市延安高级中学（民乐、声乐）
8．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民乐）
9．上海市格致中学（弦乐、民乐、声乐、工艺）
10．上海市市北中学（声乐）
11．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沪剧）
12．上海市罗店中学（管乐）
13．上海市第二中学（影视、声乐）
14．上海市大境中学（声乐）
15．上海市市西中学（管乐、声乐）
16．上海市大同中学（管乐、弦乐、声乐、民乐）
17．上海市高境第一中学（管乐）
18．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管乐、声乐）
19．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管乐）
20．上海市复旦中学（打击乐）
21．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舞蹈）
22．上海市五十二中学（舞蹈）
23．上海市控江中学（管乐、民乐）
24．上海市光明中学（声乐、舞蹈、管乐）
25．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京剧）
26．上海市第一中学（舞蹈、声乐）
27．上海市曹杨二中（声乐）
28．上海市宜川中学（戏剧）
29．上海市洋泾中学（声乐）
30.  上海市进才中学（民乐）
31．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舞蹈）
32．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华山分校）（绘画、书法）
33．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声乐、舞蹈、器乐）
34．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声乐、舞蹈、器乐）
35．上海市医药学校（民乐、铜管乐、舞蹈）
36．上海市农业学校（铜管乐、萨克斯）
37．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声乐、民乐）
38．上海信息技术学校（铜管乐）
39．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管乐）
附件3

2020年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优秀团员（初三毕业生）
资格审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艺特长
	

	中考报名号
	 
	身份证号码
	 

	学校名称（地址、邮编）
	 
	学校电话
	 

	家庭地址（邮编）
	 
	家庭电话
	 

	参加上海市学生艺术团情况
	参加分团（队）名称
	何年何月加入
	何年何月离团
	连续团龄

	
	 
	 
	 
	 

	
	何时被评为优秀团员
	

	
	参加全国及市级比赛名称、比赛年月、个人获奖等第（附获奖复印件）
	

	
	在团表现（由分团队负责人填写） 
分团（队）负责人签名盖章

	学校意见
	校长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区教育局
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市科艺中心
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委
主管部门
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行政办公室
	2020年4月16日印发
	


注：此表一式三份，送市教委体卫艺科处审核盖章后，一份市教委存档，一份送区（县）中等学校招生办公室，一份由学校放入学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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